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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RICH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敦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2）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敦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敦沛」

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去年中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4,548 33,426

其他收益 2,816 1,464

其他收入 2,767 96

僱員福利開支 (19,320) (21,706)

折舊及攤銷 (652) (1,527)

持作買賣用途之投資成本 (8,477) —

經紀及代理商佣金 (7,880) (5,310)

其他經營開支 (11,750) (12,257)

財務成本 (1,144) (177)

除稅前溢利（虧損） 908 (5,991)

稅項 3 — —

期內溢利（虧損） 2 908 (5,991)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08 (6,010)

少數股東權益 — 19

908 (5,991)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港仙） 4 0.45 (3.0)

每股盈利（虧損） —  攤薄（港仙） 4 0.4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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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53 1,897

無形資產 380 4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7,146 45,255

其他非流動資產 2,000 2,000

貸款及墊款 116 159

80,995 49,721

流動資產

貸款及墊款 13,083 5,080

持作買賣用途之投資 11,243 3,500

應收賬款 5 72,884 50,080

其他應收款 21,646 23,505

已抵押存款 1,249 1,275

現金及銀行結餘 32,099 65,875

152,204 149,31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6 23,564 22,738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8,199 7,661

應付稅項 17,176 17,176

48,939 47,575

流動資產淨值 103,265 101,74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4,260 151,461

資產淨值 184,260 151,46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0,000 20,000

儲備 164,260 131,461

總權益 184,260 15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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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

而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二零零六年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

務報表所用者一致。然而，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財務擔保合約」。採納此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之

經營業績或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並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本集團已開始對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之影響進行評估，惟仍未可合理估計其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期內按業務分類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證券經紀及 財富管理

期貨經紀 孖展借貸 企業融資 及保險代理 放債 坐盤買賣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5,207 7,935 435 7,261 376 13,334 — 44,548

業績 (1,380) 954 (1,939) (798) 126 6,952 (3,006) 909

財務成本 (1)

稅項 —

期內溢利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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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證券經紀及 財富管理

期貨經紀 孖展借貸 企業融資 及保險代理 放債 坐盤買賣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7,714 4,545 1,977 4,331 992 3,860 7 33,426

業績 (10,036) 216 (145) 109 932 3,222 (112) (5,814)

財務成本 (177)

稅項 —

期內虧損 (5,991)

由於本集團綜合營業額及綜合經營業績少於10%源自香港以外客戶，故並無作出任何地區分析。

3. 稅項

由於集團旗下若干公司之期內應課稅溢利被過往年度結轉之未沖銷稅項虧損全數對銷，且其他集團旗下公

司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4.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908,000港元（二零零五年：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6,010,000港元）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00,000,000股（二零零五年：200,00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00,506,394股（二零零五年：不適用）（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潛

在攤薄股份數目而調整）計算。

5. 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證券及期貨合約之經紀業務在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收賬款：

— 證券現金客戶 (a) 12,949 1,808

— 證券孖展客戶 (b) 30,747 20,545

— 證券結算所及經紀 149 856

— 期貨結算所及經紀 (c) 28,688 26,388

因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 35 150

因提供單位信託及保險相關產品代理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 316 333

72,884 5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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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收條款

從證券經紀交易之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收賬款須於交易日期後兩個交易日內結算。

就指數、商品及貨幣期貨合約交易之經紀業務在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收賬款，乃指存放於期貨結算所或

經紀之保證金，以符合未平倉合約之保證金要求。結算所及經紀之追收保證金每日交收一次。超過所規定

保證金之金額乃按要求退還。

因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單位信託及保險相關產品代理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須於30日內償還。

(a) 於結算日，證券現金客戶之逾期應收賬款為3,00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零港元），該等應

收賬款逾期不超過30天。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該等逾期應收賬款作出撥備。

(b) 證券孖展客戶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 27,919 17,992

逾期：

—  30日內 351 49

—  31至90日 — —

—  91至180日 — 133

—  超過180日 2,477 2,371

30,747 20,545

證券孖展客戶之應收賬款乃以客戶之已質押證券作抵押，須按要求償還及按商業利率計息。於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就逾期追收孖展作出撥備。

(c) 期貨結算所及經紀之應收賬款不包括存於其中之客戶按金57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1,154,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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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證券及期貨合約之經紀業務在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付賬款：

— 證券現金客戶 4,010 4,260

— 證券孖展客戶 1,299 188

— 期貨客戶 16,528 16,957

— 結算所 1,727 1,232

因提供單位信託及保險相關產品代理服務而產生之應付賬款 — 101

23,564 22,738

就現金客戶及孖展客戶而言，從證券經紀業務之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付賬款須於交易日期後兩個交易日

內償還。

就指數、商品及貨幣期貨合約之經紀業務在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付賬款，乃指客戶之期貨合約買賣向彼

等收取之保證金。超過所規定保證金之金額乃按要求退還予客戶。

因提供單位信託及保險相關產品代理服務而產生之應付賬款須於30日內償還。

應付賬款已扣除客戶獨立資產總值66,532,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43,112,000港元）。

7. 比較數字

有關其他經營開支及僱員福利開支之若干比較金額經已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中期股息

董事已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由於中國內地及香港之經濟強勁，故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及除稅後溢利均大幅改善。截至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44,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3.3%。儘管競爭激烈，惟本集團致力轉虧為盈，由虧損6,000,000港元轉為溢利9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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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經紀

由於期貨經紀市場競爭激烈，加上客戶主任人數下降，故於回顧期內，期貨合約經紀產生

之佣金收入為15,2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7,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4.2%。憑藉

管理層於降低經營成本之努力及於二零零六年採納新成本分配基準，分類虧損由10,000,000

港元大幅減少86.2%至1,400,000港元。

證券經紀及孖展借貸

由於聯交所之證券交易激增，平均每日成交額由二零零五年之18,300,000,000港元增加至二

零零六年之33,900,000,000港元，故於回顧期內，證券經紀及孖展借貸業務之營業額進一步

增加74.6%至7,900,000港元。證券經紀業務顯著改善，分類溢利增加超過3倍至900,000港元。

由於大型H股及紅籌股之首次公開招股（「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反應踴躍，故孖展借貸之利

息收入為分類營業額帶來3,200,000港元，約為去年兩倍。

企業融資

企業融資業務之營業額視乎保薦活動能否完成而波動。因此，分類營業額下跌近四分之三

至400,000港元，虧損亦增加至1,900,000港元。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敦沛融資有限公司已於期內取得獨家保薦人資格。憑藉此資格，企

業融資團隊可向潛在客戶提供更廣泛財務顧問服務，而管理層預期此業務可於不久將來愈

趨成熟。

財富管理及保險代理

財富管理及保險代理業務之經營漸上軌道，此業務產生之營業額亦有上升趨勢。營業額增

加 67.7%至 7,300,000港元。然而，分類業績因產品開發及市場研究成本增加而錄得虧損

800,000港元。

放債

向金田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提供之貸款已於二零零六年七月獲全數償還。因此，於回顧期內，

放債業務之營業額及溢利僅分別為400,000港元及1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向企業客戶貸出墊款共13,000,000港元，該等墊款已經本集團之嚴緊信貸評估程序審批，其

中考慮客戶之信譽、所抵押之證券價值及擔保人之背景。

放債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穩定之收入及令人滿意之回報。管理層預期，此業務將可於下半年

錄得更佳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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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由於現今投資市場愈趨複雜，故金融集團向客戶提供全面服務至為重要。本集團成功將業

務拓展至期貨經紀以外範疇。期貨經紀業務之營業額佔總營業額之比重由逾50%減少至

34.1%，而證券經紀及財富管理及保險代理業務則分別由13.6%增加至17.9%及由13.0%增加

至16.3%。藉著進行多元化，本集團於應付日後之挑戰及市場波動時能有更佳表現。

本集團網站已重新推出約三季。憑藉迅速更新內容，尤其是商品期貨之市場價格與實時數

據同步更新，提供國際商品期貨、外匯市場及本地股市之廣泛資料，本集團網站已成為本

地投資網站中最備受推薦之網站之一。

根據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之最新會議紀錄，預期美國經濟將以溫和步伐增長，通脹壓

力穩定。在此情況下，二零零七年之環球經濟前景應看好。中國政府實施調控措施以控制

過熱經濟，本集團認為該等措施不會影響國內經濟之長遠增長。於二零零六年錄得可觀收

益後，本集團預期本地股市將於今年錄得溫和回報及波幅較大。儘管近期油價疲弱，惟在

新興市場殷切需求所支持下，本集團仍對商品價格之整體表現保持樂觀。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32,1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65,900,000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則為103,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01,7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主要由於向企業客戶提供之墊款增加淨額8,000,000

港元、購買上市證券淨額5,000,000港元及證券客戶之應收賬款增加所致。流動比率（流動資

產比對流動負債）維持於約3.1倍（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3.1倍）。

銀行備用信貸及資產抵押

本集團以其內部資源應付日常業務責任。財務成本主要為首次公開招股之融資。於結算日，

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因此資本負債比率為零。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銀行備用信貸51,000,000港元。本集團就備用信

貸抵押若干上市證券投資34,100,000港元及定期存款1,200,000港元。本公司亦就授予其附屬

公司50,500,000港元之備用信貸提供公司擔保。

重大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就投資及附屬公司進行重大收購事項。由於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每

股收市價由49.95港元增加至85.15港元，故該投資已增值31,900,000港元。



— 9 —

在實際可行情況下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本集團並無任何於可見將來作出重大投資或收購

資本性資產之計劃。

或然事項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誠如二零零六年年報所披露，或然負債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購買電腦設備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作出撥備

之資本承擔為800,000港元。

匯率波動之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面對於二零零六年年報所披露之類似外匯風險，本集團存放於兩家指定期貨經紀之

孖展按金總額為194,900,000日圓及銀行存款400,000日圓，合共相等於約12,600,000港元。該

等款項以美元／日圓外匯遞延交易全數對沖。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有合共120名僱員。本集團分別對客戶主任以及其

他支援及一般員工實施不同酬金制度。客戶主任按達到賺取目標盈利之方式獲發放酬金，

當中包括底薪或包薪、佣金及／或花紅。本集團亦已推出新政策，按支援及一般員工之表

現在基本薪金之上提供額外津貼。所有支援及一般員工亦獲發放年終酌情花紅。本集團亦

為員工提供培訓計劃，以加強彼等之技能及產品、監管和遵守規則之知識。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合資格人士授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會計期間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

則」）所載條文，惟下文除外：

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A.2.1 規定，董事會之管理及業務之日常管理須由不同人士擔任。行政總裁之職位

自郭金海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改任董事後一直懸空，為確保職責分明及均衡權責，

現不同營運部門之功能分別由董事會不同成員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管理。執行董事（不包括

主席）與所有部門主管每月召開會議，以討論及釐定業務及經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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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退任

守則條文A.4.2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按特定年期委任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於修

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1)條前，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毋須輪值退任，且於釐定每年之

退任董事人數時亦不會計算在內。為符合守則條文A.4.2，主席已自願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合資格並願意

膺選連任。此外，已於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一項決議案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致使每名董事須最少每三年退任。

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而經本公司作出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與本公司之外聘核

數師商討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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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將於稍後在聯

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刊登，而其印刷版本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送達

本公司股東，並同時在本公司網站 (www.tanrich.com)可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郭金海

副主席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葉德華（民勳）先生（主席）、郭金海先生（副主席）、角
山徹先生及黃麗萍女士；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林兆榮太平紳士、馬照祥先生及余
擎天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